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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如果在第 I I 部問題 A 選擇了「否」，

請直接填寫第 IV 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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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指任何人士根據《強積金條

例》第 11A 條在強積金計劃中開立的帳戶，用作存入可

扣稅自願性供款，以及持有成員由該等可扣稅自願性供

款產生的權益及從另一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轉移至該

帳戶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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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AMTD 強積金計劃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  

BCT 積金之選  

BCT 強積金策略計劃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東亞（強積金）享惠計劃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  

海通 MPF 退休金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劃  

宏利退休精選（強積金）計劃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我的強積金計劃  

信安強積金  —  易富之選  

信安強積金  —  明智之選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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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編號表  

表格 

數目 

0 1-49 50-99 100-499 500-999 1 000- 

4 999 

5 000- 

9 999 

10 000- 

49 999 

50 000- 

99 999 

100 000

及以上 

範圍編號 A B C D E F G H I J 

 

A: 0  

B: 1– 49 

C: 50 – 99 

D: 100 – 499 

E: 500 – 999 

F: 1 000 – 4 999 

G: 5 000 – 9 999 

H: 10 000 – 49 999 

I: 50 000 – 99 999 

J: 100 000 及以上 

 

是  

否  

 

與第 I I  部 C 項的強積

金計劃名稱列表相同  

集團公司指兩間或以上公司或法團，其中一間

是另一或其他公司或法團的控權公司。  

第 I I 部 D 項及 E 項所指的表格為下列表格：  

a)  已提交的「僱員自選安排－轉移選擇表格」（第

MPF(S)– P(P)號表格）或同等表格  

b)  已提交的「計劃成員資金轉移申請表」（第 MPF(S)–

P(M)號表格）或同等表格  

c)  已提交的「計劃成員整合個人帳戶申請表」（第

MPF(S)– P(C)號表格）或同等表格  

d)  已提交的「計劃成員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轉移申請表」

（第 MPF(S)– P(T)號表格）或同等表格  

e)  已提交的「僱主資金轉移申請表」（第 MPF(S)– P(E )

號表格）或同等表格  

f )  為僱主及自僱人士設立新計劃而提交的表格  

g)  為設立新的特別自願性供款帳戶而提交的表格  

h)  為設立新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而提交的表格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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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B: 1 – 49 

C: 50 – 99 

D: 100 – 499 

E: 500 – 999 

F: 1 000 – 4 999 

G: 5 000 – 9 999 

H: 10 000 – 49 999 

I: 50 000 – 99 999 

J: 100 000 及以上 

 

範圍編號表  

表格 
0 1-49 50-99 100-499 500-999 

數目 

範圍編號 A B C D E 

表格 1 000- 5 000- 10 000- 50 000- 100 000 及

以上 數目 4 999 9 999 49 999 99 999 

範圍編號 F G H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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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計劃成員直接向受託人支付的自願性供款。有別於一般自願性

供款，成員無須經由僱主作出特別自願性供款。受託人或會為這

項供款服務冠以不同名稱（例如個人供款、額外自願性供款）。  

A: 0 

B: 1 – 49 

C: 50 – 99 

D: 100 – 499 

E: 500 – 999 

F: 1 000 – 4 999 

G: 5 000 – 9 999 

H: 10 000 – 49 999 

I: 50 000 – 99 999 

J: 100 000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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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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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私隱條例》）編訂本收

集個人資料聲明。請細閱本聲明，當中載述在你的個人資料（定義見《私隱條例》）方面，你的權利及義務，以

及積金局可就下列指明目的而收集、使用或處理個人資料的方式。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和個人資料的使用 

1. 積金局將會就以下一個或多個目的，使用並持有在本強積金主事中介人交付的周年申報表中提供（或用以支

持本周年申報表）的個人資料： 

(i) 行使及執行積金局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強積金條例》）下的職能，包括但不限

於確保《強積金條例》獲得遵守、規管與註冊計劃有關的銷售及推銷活動以及提供與註冊計劃有關的意見、強

積金中介人的註冊、就負責人員及相關事宜給予核准、巡查、調查，以及作出紀律處分或採取執法行動； 

(ii) 處理你根據《強積金條例》提交的周年申報表； 

(iii) 設立或操作電子系統，供為施行《強積金條例》而使用，以及為系統的使用者提供相關服務； 

(iv) 使其他規管機構能夠執行其在《強積金條例》或其各自規管體系下的職能，或協助其他規管機構執行該等

職能，包括但不限於監察、監視、巡查或調查，惟積金局如藉此使上述機構能夠或協助上述機構執行以上職能，

須符合《強積金條例》的規定；  

(v) 就受規管活動設立和備存強積金中介人的公開紀錄冊； 

(vi) 研究及統計的目的；及 

(vii) 法律所容許或規定的其他目的。 

2. 你必須按本周年申報表及積金局處理你的周年申報表時的要求提供你的個人資料。如你未能按要求提供所需

的個人資料，可能會導致你的周年申報表或要求使用電子系統的申請遭延遲處理或拒絕受理（視乎情況而定），

而在某些情況下，或會妨礙積金局及／或其他規管機構執行其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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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核對個人資料 

3. 積金局或會為上文第 1 段所述的其中一個或多個目的或任何直接有關的目的，或按照法庭命令或按照法律

或根據法律作出的要求，或根據積金局與其他規管機構或執法機構之間的規管或調查協助安排，向包括下列機

構在內的第三者披露或轉移積金局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 

(i) 香港金融管理局； 

(ii) 保險業監管局； 

(iii)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iv) 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 

(v) 電子強積金系統1的系統營運者； 

(vi) 舉辦資格檢定考試的主考機構； 

(vii) 你以附屬中介人的身分曾經／現時／將會隸屬的主事中介人； 

(viii) 行政長官；  

(ix) 財政司司長； 

(x) 律政司司長； 

(xi) 稅務局局長； 

(xii)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xiii) 申訴專員； 

(xiv) 公司註冊處處長； 

                                                      
 
 
 
1  電子強積金系統指根據《強積金條例》第 19I(1)條指定的電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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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根據《破產條例》（第 6 章）委任的破產管理署署長； 

(xvi) 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2 章）所界定的）《修訂前的本條例》或《公司（清盤及

雜項條文）條例》（第 32 章）委任的清盤人； 

(xvii) 職業退休計劃註冊處處長； 

(xviii) 根據《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設立的會計及財務匯報局； 

(xix) 香港警務處； 

(xx) 任何相關的法庭、小組、審裁處及委員會；及 

(xxi) 其他執法機構、政府部門或規管機構。 

4. 積金局或會使用有關個人資料，或向上文第 3(i)、(ii)及(iii)段所列的規管機構披露或轉移有關個人資料，以

把該等資料與其他資料進行比較或核實，或就該等資料進行《私隱條例》所界定的核對程序。 

公開紀錄冊 

5. 根據《強積金條例》的相關條文或按該條例訂立的任何規則或規例，積金局必須就受規管活動設立和備存強

積金中介人的紀錄冊，當中須載有指明資料（包括個人資料）。法律規定，積金局必須讓公眾透過互聯網查閱

中介人紀錄冊。為使公眾人士能(a)確定其是否正在就受規管活動，或就與受規管活動有關連的事宜與受規管者

（包括強積金中介人）往來，或(b)就註冊為主事中介人或附屬中介人的人確定該註冊的詳情，或就獲核准作為

某主事中介人的負責人員的個人確定該核准的詳情，公眾人士可免費查閱該紀錄冊或記錄在該紀錄冊內的資料

的屬可閱形式的複製本（視乎情況而定）。公眾人士亦可在繳付訂明費用後，取得該紀錄冊的記項或摘錄的文

本或經核證為真實的副本。 

查閱個人資料 

6. 根據《私隱條例》，你有權確定積金局是否持有任何你的個人資料，並以該條例訂明的方式及在該條例訂明

的規限下，要求查閱及／或改正你的個人資料。積金局有權為處理查閱資料要求而收取《私隱條例》所准許收

取及並非超乎適度的費用。如有查詢，可聯絡： 

香港觀塘巧明街 98 號 

The Millennity 1 座 12 樓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個人資料私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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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積金局的私隱政策聲明可於積金局網站 https://www.mpfa.org.hk/privacy-policy查閱。 

 

 

https://www.mpfa.org.hk/privacy-policy

